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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壹、背景說明(1/3)  

    一、前言 
 「兩岸兩會第十一次高層會談」於本(104)年8月24
日至26日在大陸福州市舉行，海基會林中森董事長
率領我協商代表團與大陸海協會陳德銘會長等就相
關議題進行磋商，雙方完成簽署「海峽兩岸避免雙
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」及「海峽兩岸民航飛

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」。  

 在相關主管機關的通力合作下，第十一次會談圓滿

順利完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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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壹、背景說明(2/3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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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籌劃經過 
 自兩岸第十次高層會談確定第十一次高層會談的協商

議題以來，本會、財政部、交通部及海基會即針對協
商議題成立專案小組，積極投入協商規劃與準備。經
兩岸主管機關人員進行數次業務溝通後，就「海峽兩
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」及「海峽兩岸
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」，獲致共識。  

 其間，政府均依據兩岸條例之規定，及行政院版兩岸
協議監督條例草案之精神，辦理多場次公眾溝通、國
會溝通、公聽會，完成四階段溝通諮詢與二階段國家
安全審查程序。本會、財政部與交通部於8月14日也拜
會立法院王院長、各黨團委員，說明這二項協議之重
要內容。 



  壹、背景說明(3/3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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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重要行程安排 
 
8月24日下午，兩會舉行副董事長層級預備性磋商。 
8月25日上午，舉行兩會領導人會談；下午，簽署協
議，並各自舉行記者會；隨即由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
軍會見海基會協商代表團成員。 

8月26日上午，海基會協商代表團一行會見福建省長
蘇樹林；中午搭機返抵臺灣。下午，前往行政院進行
成果報告，並向院長遞呈協議文本。 

8月28日，本會偕同財政部、交通部及海基會赴立法
院，向王院長及各黨團立委報告本次會談簽署之2項
協議及相關成果。 

 



  貳、本次會談重要成果(1/5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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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一、簽署「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   
       加強稅務協議」  
 

本協議以國際稅約範本為藍本，本「平等互惠」
原則，消除兩岸重複課稅，並商訂稅務合作範圍，
解決租稅爭議及維護租稅公平。 

本協議之簽署生效，可達「一減、二增、三獲利」
之效益，並能充分使投資者個資得到保障。透過
本協議之減免稅措施及爭議解決機制，可有效
「減輕人民及企業之所得稅負」，「增加臺商在
大陸之競爭力」及「增加臺灣投資環境之吸引
力」，進而「開創人民、企業、政府三方獲利榮
景」。 



 貳、本次會談重要成果(2/5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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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二、簽署「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
適航合作協議」  

 

雙方在專業務實的基礎上，加強飛航安全與適航業
務交流與合作，共同推動建立兩岸飛航安全與適航
監理機制，增進兩岸民用航空發展。 

本協議簽署後，將有助於降低航空公司營運作業成
本、提升競爭力，促進兩岸民航產業發展，並在既
有飛安基礎上，進一步有效提升民眾搭機的安全與
便利。 



   貳、本次會談重要成果(3/5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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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三、第十二次會談協商議題達成共   
       識 
有關第十二次會談的協商議題，包括仍正協商中
的「貨品貿易協議」、「爭端解決協議」、「兩
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」、「環境保護合作」等四
項議題，雙方均同意持續推動這些議題的協商，
任何一項達成共識，就可以簽署協議。 

另外，我方還提出「漁業資源養護合作」、「共
同保護自然生態合作」、「民航飛航事故調查合
作」等3項議題；陸方則提出「兩岸教育、科技、
文化領域交流合作」等議題，雙方尚未達成共識，
將再進一步交流、研究，待有共識再納入後續協
商議題。 

 



   貳、本次會談重要成果(4/5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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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四、檢視重點協議執行情形 
 
雙方對於過去已簽署重點協議的執行情形，包括：
食品安全、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、醫藥衛生合
作、投資保障與促進等進行討論。我方也特別對於
臺灣社會高度關注的重大經濟犯的遣返，及在大陸
的台商投資權益保障等相關執行問題，再次表達輿
論及民眾的關切，也期盼大陸方面能積極處理。 

 



   貳、本次會談重要成果(5/5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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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五、爭取實施陸客來臺中轉 
 
 
針對外界關心的「陸客中轉」議題，陸方以內部作
業流程及法規調整均有進待進一步協調為由，雙方
尚未達成共同意見。 

我方明確表達，旅客經第三地中轉至其他國家或地
區，本為一般航空運輸慣例，並可增加陸方民眾選
擇便利性。 

最後雙方都同意，後續仍將持續加強溝通，爭取儘
快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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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本次協商之重要意涵與影響(1/3) 
 一、鞏固及深化兩岸良性互動，促進兩岸

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

過去7年來，在「九二共識」的基礎上，兩會舉行
11次會談，達成23項協議、2項共識、3項共同意見，
以「堆積木」方式逐步累積兩岸互信，鞏固及深化
兩岸良性互動，並為兩岸人民謀取偌大福祉。 

在雙方的努力下，兩岸也實現了歷史性兩岸事務主
管機關負責人的互訪，舉辦了三次「兩岸事務首長
會議」，建構雙方官方間的常態溝通聯繫機制。 

兩岸官方制度化互動與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相輔相
成，穩健推動兩岸交流以及對話協商，為兩岸和平
互動建立堅實的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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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本次協商之重要意涵與影響(2/3) 

 二、兩項協議，增進民眾福祉，更為兩
岸和平紅利增添成果 

 
 本次會談簽署的兩項協議，攸關深化臺灣企業的

發展競爭力，以及兩岸飛航安全的落實，經過多
年不斷的溝通協商，我方已爭取到對我有利之條
件，方達成共識，進行簽署。 

 依據本會民調結果， 「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
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」獲得近5成5民眾的支持
（54.2% )「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
協議」獲得近8成民眾的支持（79.2%），此兩項
協議有助增進民眾福祉，更為兩岸和平紅利增添
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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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參、本次協商之重要意涵與影響(3/3) 
  三、確認第十二次會談協商議題，持續

穩健推動兩岸的制度化協商 
 
 透過23項協議的簽署及執行，不但務實解決兩岸

交流衍生的問題，也為雙方互信奠定堅實的基礎，
創造臺海和平的新局。 

 在本次會談中，雙方決定將ECFA後續協商議題的
「貨品貿易協議」與「爭端解決協議」、「兩岸
兩會互設辦事機構」及「兩岸環境保護合作」等，
納入兩岸第十二次會談協商議題，政府將持續穩
健推動兩岸制度化協商，為兩岸和平繁榮，創造
更多利基。  

 
 
 
 
 
 



 肆、後續應辦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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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為深化與優化協議執行成效，本會將持續協調相關
部會檢視已簽署協議的執行情形，透過個別協議的
聯繫協處平臺，敦促大陸方面合作改進，俾使協議
的功能與效益極大化，增進人民福祉。 

 有關後續兩岸兩會第十二次會談的協商議題，本會
及相關機關將賡續推動相關議題協商工作，並做好
與國會及公眾的溝通諮詢及影響評估作業，以厚植
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民意基礎。 
 

 
 
 



政府在「九二共識、一中各表」的基礎上，秉
持「以臺灣為主、對人民有利」的原則，遵循
「國家需要、民意支持、國會監督」的立場，
推動兩岸制度化協商，依據本會民調資料，逾7
成（72.1%）民眾肯定兩岸制度化協商，有助務
實解決交流衍生問題。 

展望未來，政府仍會秉持既定的政策目標與推
動步伐，循序、穩健推動兩岸交流以及對話協
商，建構兩岸互利共榮環境，為兩岸和平互動
建立堅實的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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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伍、結語 



簡報完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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